
  附件

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

重点任务分工

	序号
	重点任务
	责任单位
	时限要求

	1
	推进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，实现“上联国家、下通师市，横向联通部门”的信息共享格局
	兵团发展改革委、信息中心牵头，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2020年底前，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达到自治区同期水平

	2
	推动完善个人实名登记制度，落实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
	兵团发展改革委、公安局牵头，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，新疆通信管理局，新疆邮政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2020年底前，实现在重点领域实名登记制度

	3
	建立重点领域个人诚信记录，加快建立和完善个人信用记录形成机制
	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、新疆税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2020年底前，完成个人信用记录形成机制，并持续推进

	4
	开展个人征信信息归集与服务
	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、新疆银保监局、新疆证监局、兵团工商联等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
	持续推进

	5
	建立会员信用记录制度
	兵团发展改革委、民政局、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等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
	持续推进

	6
	推进个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共享，实现个人公共信用信息与金融信用信息共享
	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2020年底前

	7
	为信用优良个人提供更多服务便利，使守信者在市场中获得更多机会和收益
	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持续推进

	8
	对重点领域严重失信个人实施联合惩戒，建立“黑名单”产生、发布和退出机制
	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2020年底前，形成机制并持续推进

	9
	推动形成市场性、社会性约束和惩戒机制，形成强大的社会震慑力
	兵团发展改革委、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牵头，民航新疆管理局，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，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持续推进

	10
	普及信用知识，弘扬诚信文化
	兵团党委宣传部（文明办）牵头，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、妇联按职责分工负责
	每年选树和推介一批诚信典型，并持续推进

	11
	广泛开展诚信宣传，以诚信文化引领良好社会风尚
	兵团党委宣传部（文明办）牵头，兵团网信办、发展改革委、司法局、商务局、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团委、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等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
	持续推进

	12
	推动学校加强信用管理，加强校园诚信建设
	兵团教育局牵头，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按职责分工负责
	持续推进

	13
	广泛开展信用教育培训，向公众普及信用知识
	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国资委、工信局、发展改革委、民政局、市场监管局、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等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
	持续推进

	14
	充分发挥媒体舆论宣传引导作用，积极推介诚信典型
	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，新疆税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持续推进

	15
	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规章制度，保护个人信息安全
	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，兵团信息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2019年底前，健全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机制，并持续推进

	16
	加强隐私保护，规范其个人信息采集、提供和使用行为
	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，新疆通信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持续推进

	17
	建立健全信用修复机制，规范信用修复流程
	兵团发展改革委牵头，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2020年底前，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

	18
	健全信用信息异议、投诉制度，保护信用主体权益
	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师市负责
	持续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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